
 1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第十次（三／二五至二六）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古揚邦議員，MH（主席）  
陳振中議員（副主席） 
王淑芬議員 
伍俊瑜議員 
朱德榮議員，MH 
林婉濱議員 
周森明議員 
邱錦平議員，BBS，MH 
張文嘉議員，MH 
陳純純議員 
莫遠君議員 
陳曉津議員，MH，JP 
曾大議員 
馮卓森議員 
華美玲議員 
黃啟進議員 
葛兆源議員，MH 
劉松剛議員 
鄭捷彬議員 
許俊輝委員 
 

 

政府部門代表 
張澤豪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何國恩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二） 荃灣民政事務處 

謝細蓮女士 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邱懷傑先生 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慧雅女士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郭家豪先生 經理（新界南）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萃媛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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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陽峯先生 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食物環境衞生署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權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葉煒菱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3  荃灣民政事務處 
李彥宗先生           行政主任（區議會）4  荃灣民政事務處 

 
會議內容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2.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的相關規定，區議員參與區議會會議及處理與

區議會相關事務時，一旦發現討論事項或相關事務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

益，必須作出申報。主席及陳曉津議員就第 7 項議程中有關香港工商總會荃灣分會邀請

荃灣區議會合辦活動的討論事項申報利益，主席及陳曉津議員分別是香港工商總會荃灣

分會的副主席及榮譽副會長。荃灣區議會主席決定，就該討論事項，主席及陳曉津議員

不可參與該事項的討論、決議及投票，但可以留在席上旁聽，無須避席。荃灣區議會主

席作出上述決定的理由是有關委員或可能與受惠者有較密切的關係。 
 
3. 主席表示，委員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第一輪發言時間最

多為兩分鐘，而第二輪發言時間最多為一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九日第九次會議記錄 
4.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主席詢問委員需否即場提

出修訂建議。沒有委員即場提出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5.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食物環境衞生署加強規管私人泳池救生員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1/25-26 號） 
6. 主席表示，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提交有關文件。出席會議的部門代

表為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蘇陽峯先生。 
 
7.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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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詢問因違反加強規管私人泳池救生員的措施（下稱“加強措施”）而未能

開放的私人屋苑泳池數目，並提醒食環署增加加強措施的宣傳； 
(2) 委員詢問因違反加強措施而吊銷牌照的懲處對象為泳池牌照持牌人或是營運

私人泳池的外判商；以及 
(3) 如發現泳池開放期間未有足夠的合資格救生員當值，除吊銷牌照外，會否有其

他罰則。 
 
9.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回應如下： 

(1) 就加強措施的宣傳，該署已發信予所有泳池牌照持牌人，並向業界介紹加強措

施的內容。該署亦透過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向各物業管理公司及游泳池管理公司

發放實施加強措施的通知。該署會定期巡查荃灣區各個私人泳池。自實施加強

措施以來，暫未發現違反加強措施情況。而私人屋苑未能開放泳池的主因是人

手不足；以及 
(2) 如私人泳池違反加強措施，吊銷牌照的對象為該泳池的泳池牌照持牌人。如泳

池牌照持牌人為業主立案法團（下稱“法團”），法團普遍會將私人屋苑泳池

的服務外判予游泳池管理公司承辦。然而，法團亦有責任監管外判服務承辦商

是否遵守加強措施。此外，不少私人屋苑的泳池管理工作是由屋苑發展商聘請

的物業管理公司負責，物業管理公司亦有責任確保泳池遵從加強措施；以及 
(3) 該署巡查時如發現泳池開放期間未有足夠合資格救生員當值，會要求持牌人立

即關閉泳池，直至有足夠合資格救生員當值方可重開，以及向持牌人發出警告

或提出檢。如泳池被發現在開放期間未有足夠合資格救生員當值達兩次，會考

慮暫時吊銷其牌照六個月，並要求持牌人通報情況；一年內違規達三次者，其

牌照可能會被取消。 
 
V 第 4 項議程：建議荃灣區推行“抗戰勝利 80 周年”主題活動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25-26 號） 
10. 主席表示，曾大議員、黃啟進議員、伍俊瑜議員、劉松剛議員、周森明議員及陳振

中議員提交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為：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邱懷傑先生； 
(2)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陳萃媛女士；以及 
(3) 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張澤豪先生。 

 
11. 曾大議員介紹文件。 
 
12.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建議教育局鼓勵學校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加強學生認識抗日戰爭及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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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的歷史；以及 
(2) 委員建議在社區舉辦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的巡迴展覽，讓學生參觀及認識歷

史。 
 
13.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回應如下： 

(1) 該局一直全力支援學校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的方式支持和推動中小學推

行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對接，透

過持續優化課程、發展學與教資源、提供教師培訓、為學生舉辦形式多樣的全

方位學習活動，以及為學校提供資源和津貼，期望能全覆蓋、全方位、跨學科、

跨學段地支援學校，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日常學與教之中； 
(2) 該局十分重視抗戰歷史教育。抗戰歷史在小學及中學是重要學習內容之一，該

局期望有系統地讓學生從小學到高中學習與抗戰相關的史實，建立正確的歷史

觀，了解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 
(3) 該局持續提供與抗日戰爭相關的教師培訓課程及學與教資源，以提升教師對抗

戰歷史的認識； 
(4) 該局會於二零二五年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包括主題講座、考察團、研習活動及

抗戰漫畫創作比賽等，讓學生深入了解抗戰勝利的意義；以及 
(5) 該局已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上列

為重要日子，鼓勵學校規劃校本學習活動。同時，該局於“國民教育一站通”

網上資源平台開設“抗戰勝利 80 周年專頁”，為學校提供相關學與教資源。 
 
14. 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回應如下： 

(1) 該署轄下的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積極籌辦各類活動，加深社會大眾對中國文化

和歷史的認識。適逢抗戰勝利 80 周年，為推動荃灣區居民認識抗戰歷史，了

解中國人民在爭取和平中展現的團結和堅韌精神，荃灣公共圖書館於二零二四

年九月舉辦了一場主題為“認識香港抗戰史 增強民族情懷”的講座，並舉辦

了書籍展覽，展出收藏於不同公共圖書館的抗戰書籍，當中包括屬於參考類別

的珍藏書籍； 
(2)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全港公共圖書館均會舉辦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以紀念抗戰

勝 80 周年，活動包括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從互動地圖重看日佔香港：

1941-1945”講座、“城市漫快門”抗戰歷史遺跡或古蹟打卡活動，以及在全港

不同地區選定的圖書館舉行以“戰火歲月”為主題的書籍展覽，當中包括在荃

灣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兩個書籍展覽，主題分別為“抗日的故事”和“戰火歲

月”；以及 
(3) 該署會繼續籌劃各類與中國歷史及紀念抗戰勝利有關的活動，以提升區內居

民，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的愛國意識和民族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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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回應如下： 
(1) 就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事宜，該處將與不同機構合辦活動，包括兩個巡迴展

覽、一個交流團及一場音樂會，以增進市民對抗戰歷史的認識，並加強國民身

分認同； 
(2) 在巡迴展覽方面，民政事務總署（下稱“民政總署”）將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合作，於雅麗珊社區中心設立“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大型巡迴展覽”，供荃灣居民參觀。民政

總署亦與康文署合辦名為“攜手抗敵：東江縱隊在深港地區的抗戰活動”的展

覽，該展覽將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下旬至十二月在梨木樹社區會堂展出； 
(3) 在交流團方面，荃灣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將與民政處、荃灣區議會及荃

灣青年會合辦“抗戰勝利 80 周年荃灣青年一天考察團”，帶領區內青少年參

觀沙頭角抗戰文物徑及參與定點導賞；  
(4) 在音樂會方面，民政處將與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及荃灣區議會於二零二五

年九月在荃灣大會堂合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合唱音樂會”，

讓不同年齡層的市民一同透過歌曲重溫歷史、緬懷先烈；以及 
(5) 該處期望透過舉辦上述活動，讓區內不同持份者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提升市

民的國民身分認同及愛國情懷。 
 
16. 委員進一步提出意見如下： 

(1) 委員建議各部門邀請荃灣區議員參與抗日戰爭相關的紀念活動，如“抗戰勝利

80 周年荃灣青年一天考察團”；以及 
(2) 委員表示，不少長者曾經歷抗日戰爭，建議多舉辦親子活動，讓長者親身分享

抗日戰爭的歷史，加深青少年對抗日戰爭的認識，同時促進跨代交流。 
 
17.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進一步回應，“抗戰勝利 80 周年荃灣青年一天考察

團”的參加對象為區內中學生，該處歡迎荃灣區議員參加其他紀念活動。 
 
18. 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進一步回應，該署於二零二四年九月舉辦了主題

為“認識香港抗戰史—增強民族情懷”的講座，講座邀請了兩位游擊隊烈士後人分享香

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與香港民眾奮起抗日、保家衞國的英勇事蹟。該署在

宣傳時亦鼓勵參加者攜同包括長者的所有家庭成員一起參與活動。該署稍後會舉辦不同

主題的書籍展覽，持續推廣抗戰歷史。 
 
VI 第 5 項議程：建議恆常化荃灣社區打卡點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3/25-26 號） 
19. 主席表示，周森明議員、王淑芬議員及黃啟進議員提交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

為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張澤豪先生。此外，旅遊事務署及康文署的書面回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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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上提交。 
 
20. 周森明議員、王淑芬議員及黃啟進議員介紹文件。 
 
21.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建議在深康路遊樂場等場地恆常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項

目，推廣潮汕文化及盂蘭文化，並舉辦社區工作坊，如潮劇面譜製作工作坊及

盂蘭勝會舞台表演等，促進跨代共融及加強青少年認識不同非遺項目； 
(2) 委員建議在屯門公路深井段的橋墩繪製壁畫以推廣非遺； 
(3) 委員建議設立維護機制，妥善保養展品或打卡點，以保持其吸引力； 
(4) 委員建議旅遊事務署延續“#ddHK 設計#香港地”計劃，並爭取將荃灣打造為

有關計劃的大本營，同時延長展品的擺放時間； 
(5) 委員建議結合美食及旅遊等元素，設立更多打卡點以鼓勵旅客進一步發掘荃灣

的魅力，從而提振地區經濟； 
(6) 委員表示，荃灣區議會轄下的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正製作宣傳短片，介

紹荃灣的美食、名勝及歷史等，並將於旅遊熱點（如銅鑼灣、尖沙咀及中環等）

透過旅遊車播放宣傳短片及設置二維碼，吸引遊客到荃灣消費；以及 
(7) 委員建議與專上院校合作，提供公共空間讓學生展示藝術作品，既可保持展品

內容不斷更新，亦可降低宣傳方面的開支，同時為學生提供品牌創作及宣傳機

會。 
 
22.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回應如下： 

(1) 該處一直與不同部門溝通，探討善用閒置空間（如公用設施牆身、橫樑、花圃）

進行美化工程，以荃灣相關的圖案裝飾社區。然而，設立打卡點需平衡居民與

遊客需要，避免因打卡點吸引過多的人流而對社區造成不便； 
(2) 就設立打卡點的資金來源，該處會在資源許可下，考慮善用社區參與計劃及地

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去支持有關計劃； 
(3) 該處重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希望透過不同途徑以加強社區參與。以康文署

轄下國瑞路公園滑板場的翻新工程為例，該處邀請荃灣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

為美化滑板場提供意見，建議最終獲康文署採納及落實，為滑板場加入既獨特

又富有荃灣特色的元素，成為荃灣社區一個新地標； 
(4) 針對打卡路線的建議，該處將推出“香港荃灣旅遊攻略”旅遊地圖網站，配合

社交媒體宣傳荃灣旅遊及打卡熱點，期望能藉此帶動地區經濟； 
(5) 就委員建議將非遺元素融入打卡點，該處備悉有關建議； 
(6) 在維護打卡點機制方面，該處有定期巡視現有打卡點（如荃灣西樓角花園“荃

灣時光交織”打卡點），並安排承辦商定期保養；以及 
(7) 就將荃灣打造為“#ddhk 設計#香港地”計劃的大本營及延長展期的建議，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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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會將委員的意見轉達旅遊事務署。 
 
（會後按：秘書處已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日將委員的建議轉交旅遊事務署考慮。） 
 
VII 第 6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舉辦文化活動的工作匯報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4/25-26 號） 

2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介紹文件。 
 
VIII 第 7 項議程：其他事項 
24.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表示，該署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三日在荃

灣體育館舉辦“全民運動日 2025”，活動以“全城齊運動  全民撐全運”作主題，以響

應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和全國第十二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署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先生及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應邀出席活動並主

持開展儀式。該署感謝荃灣區議會的支持，除兩位活力專員外亦有多位議員積極參與當

天的活動。現場設無人機足球、柔力球，以及地壺等新興運動的體驗活動，讓一眾市民

感受運動的樂趣。 
 
25. 主席表示，荃灣區議會主席已委任副主席為代理主席，現交由代理主席主持有關事

項的討論。 
 
26. 代理主席表示，荃灣區議會接獲香港工商總會荃灣分會的邀請，邀請荃灣區議會合

辦“齊齊欣賞全運會”。代理主席詢問各委員是否同意荃灣區議會成為上述活動的合辦

機構及批准該活動使用荃灣區議會徽號。委員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27. 代理主席表示，現交由主席繼續主持會議。 
 
IX 會議結束 
28.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而提交文件

的最後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八日（星期三）。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日 


